
青岛市博士后资助激励加发不宜公开业绩成果情况表

	姓    名
	
	证件号码
	

	联系方式
	
	现身份
	□在站  □出站

	成果名称
	

	获得时间
	
	位次
	  /  

	批准（授予）单位：
	

	现有佐证材料：
	□公布文件   □申报书、立项书
□证    书   □收款凭据
□其他，                    

	本人
承诺
	本人已取得上述业绩成果，因属于不宜公开情形，相关佐证材料无法提供。现需以此项业绩成果申请青岛市博士后资助激励加发，特此承诺说明。
签字：

	部门
审核
	该同志确已取得上述业绩成果，如需核查相关佐证材料，可提供协助。
签字：
（或盖章）

	单位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注：1.“获得时间”栏，以公布文件或证书落款时间为准；如没有公布文件或证书，以申报书、立项书批准时间为准；如没有申报书、立项书，以收款凭据到账日期为准；如没有收款凭据，以其他可提供的佐证材料为准，口头通知等不能作为佐证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如有发现提供虚假材料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会同有关单位追回资助、予以通报并按照规定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